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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北京市公司注销 注销流程及所需材料

公司名称 中企宝（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一区4号楼1-2层

联系电话 010-67969800 13520424034

产品详情

一、哪些企业适用简易注销程序?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的内资有限公司，符合以下条件的，适用简易注销。

1.设立登记未满一年且未开业的科技公司;

2.设立登记未满一年，已开业但未发生债权债务的科技公司;

3.经税务机关认定的无税无票户;

4.因逾期未参加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自吊销之日起满5年的。

符合上述条件，但有下列情形的，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可按普通程序申请注销登记。

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注销前应当办理审批的;

2.设有分公司或有对外投资的;

3.公司及其股东、法定代表人被纳入总局黑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有关部门来函限制登记或者在企
业信用信息系统被记载其他失信记录的;

4.公司利害关系人或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申请简易注销有异议的;

5.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6.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或者被质押的;

7.被有关部门立案查处的;



8.被司法机关等有关部门限制办理注销登记或者依法由司法机关等相关部门组织清算的;

9.公司进入行政复议、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的;

10.工商部门认为不适用简易注销的其他情形。

二、申请按照简易注销程序办理登记，是否还需在报纸上刊登公告?是否需要单独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清
算组备案?

市工商局建设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企业登记公告子系统(以下简称公告平台)，为企业提供公告的发布
服务。公司决定解散，可自清算组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过公告平台发布注销公告。注销公告应包含清算
组成员、清算组负责人名单，无需另行向登记机关办理清算组备案手续，可不再通过报纸发布公告。

三、在公告平台发布公告后多久可以申请简易注销登记?

企业申请按照简易注销程序办理的，应在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后向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其他登记公告时限
按照现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执行。

四、申请按照简易注销程序办理登记的，需要提交哪些文件、证件?

自注销公告发布七日后，公司可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提交以下材料：

1.《公司简易注销登记申请书》;

2.《指定(委托)书》;

3.解散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或决定(全体股东签署);

4.全体股东确认的清算报告(应当载明企业无债权债务，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已结清，无
欠缴税款情况);

5.通过公告平台发布的清算组公告及注销公告打印页(加盖公司公章);

6.营业执照正副本。

五、我关注的企业在公告平台发布公告，是否能自动提醒?

企业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公告平台对相关企业进行关注。被关注企业发布公告，公告平台将以
短信方式向利害关系人提供债权清偿提醒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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